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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4 學年度第 6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5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研發處會議室 

主席：陳瑞祥副校長                                      紀錄：陳靜怡 

出席人員：陳瑞祥副校長、葉郁菁研發長、陳明聰院長(葉郁菁研發長代理)、 

廖瑞章院長、李永琮院長、沈榮壽院長、徐超明院長、吳思敬院長、吳瑞得院長、

張坤城老師、邱郁文老師(請假) 

列席人員：郭益銘副研發長(請假)、陳惠蘭組長、楊子岳先生、劉文鈴小姐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115 年 3 月 24 日召開)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案由：本校 114 年度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議： 

一、 針對教師退休後是否可獲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之獎勵，請研究發展處研議，

並提下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討論修正相關辦法。 

二、 全校產學合作績優教師前 10 名，照案通過。 

三、 各學院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照案通過；人文藝術學院因未達標準從缺，惟頒

予獎勵狀 1 幀。 

四、 連續三年列全校前 50 名且未曾獲獎金之產學合作績優教師名單，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獎勵名單業於 115 年 4 年 15 月校長核准，並訂於 115 年 5 月 12 日

公開表揚。教師退休後是否可獲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之獎勵列入本

次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案由：本校 114 年度產學合作績優中心獎，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議：114年度產學合作績優中心獎，經審議由「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獲選為

第1名。 

◎執行情形：獎勵名單業於 115 年 4 年 15 月校長核准，並訂於 115 年 5 月 12 日

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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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修正本校優秀年輕學者嘉禾獎審查要點修正對照表【附件 5】，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正條文業經 115 年 4 月 20 日校長簽准，已於本處網頁公告實施。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本校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受獎勵教

師之期中進度報告，提請備查。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15 年 4 月 10 日於本處網站公告週知各學院期中進度報告審查

同意備查，並請各院於 115 年 5 月 8 日前將期末績效報告資料送至

本處彙辦。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有關本校各院修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輔導機制

及績效標準，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15 年 4 月 13 日公告於本處網站周知，並以電子郵件轉知各院

轉知博士生培育系所及所屬師生洽悉。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要點」第四、七、八點，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研究發展處於通知各學院提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

名單時，併同提供遞補人選，並明列排序。 

◎執行情形：已於 115 年 4 月 13 日公告於本處網站周知，並以電子郵件轉知各院

轉知博士生培育系所及所屬師生洽悉。 

決定：洽悉，紀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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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報告 

一、 本年度審核年輕學者嘉禾獎，業經鈞長核定第一階段增列各學院推薦教師 1

名，目前本處刻正進行第一階段資料彙整全校前 10 名及院第一名名單中，

敬請各院依通知單推薦教師名單時排列推薦順序，重複於全校前 10 名及院

第一名名單時，依序遞補，併同下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 

二、 有關各部會機關(構)徵求計畫，本處均公告於「科研 ALL 

in 嘉大」LINE 群組，歡迎教師多加運用。 

三、 近日部會稽查，常見缺失包含有關約用人員事宜，敬請各

計畫主持人應於起聘日前完成約用程序。薪資核銷作業，

勞動型薪資應於工作當月份 20 日至次月 5 日前提出申請、學習型助學金應

於當月 15 日前提出。出差應於出差日之前完成出差申請，以保障出差人員

權益。 

決定：請研究發展處將「科研 ALL in 嘉大」LINE 群組相關資訊，再以電子郵件

通知全校教師周知。 

肆、提案事項 

※提案事項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有關本校 114 年度「教師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第七條辦理(詳如附件1)，

申請條件、獎勵項目及金額說明如下： 

二、 第七條規定學術專書及專章獎勵，係指由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行)單位正式

審查程序出版(或發行)之原創性著作，並檢附兩份以上出版(發行)單位審查

意見書者。同一部專書及專章如有多位作者為本校教師，可由提報教師均

分點數獎勵；專書及專章初版時若其中任一作者已提出申請，再版後不得

再提出申請。 

(一) 優良專書：獎勵6-8點。 

(二) 傑出專書：經申請人所屬學院(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範學院；語言中心

納入人文藝術學院辦理)提供外審建議名單，由學校聘任三位校外傑出

學者審查通過者；獎勵9-15點。 

(三) 專章：獎勵2點 

前項所稱正式審查程序，指經出版(或發行)單位之常設性出版委員會(或編

 
科研 ALL in 嘉大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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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委員會)以匿名方式送請二位以上學者專家進行審查，每位審查委員皆提

供具體審查意見及修訂建議，並於著作人答覆、修訂後決議通過出版之程

序。獎勵之專書及專章不包括教科書、翻譯著作或已發表之論文彙編。 

三、 獎勵114年度專書專章計有師範學院及人文藝術學院共推薦專章4篇，每篇

2點，合計8點，人員名冊及審查意見表(如附件2)，紙本申請資料陳列於會

場供委員審閱，依爰例獎勵金1點為新臺幣1,000元，合計所需金額為8,000

元。 

四、 前揭「教師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獎勵金，擬援例由本校「產學績效獎

金及校務研究推廣績效獎金(BB-007-2)」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事項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有關本校 114 年度教師學術期刊論文獎勵金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辦理(如附件1)。 

二、 第五條規定頂尖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獎勵： 

(一)刊登於Science、Nature及Cell期刊，申請人屬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每篇

發給10萬元；申請人非屬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依作者排序遞減獎勵，

第二作者每篇5萬元，第三作者每篇2萬元，第四作者及之後序位每篇1

萬元。 

(二)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之SCIE或SSCI期刊論文，且其

JCR公告最新計算論文期刊所屬領域排名百分比（R）為前25%者。申請

人屬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一人提出申請。符合頂尖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獎勵規定每篇獎勵1萬元。經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後辦理獎勵，

且不列入學術期刊論文獎勵點數。 

三、 依據第六條規定學術論文獎勵：期刊刊登於所屬領域排名百分比（R）為後

25%者，或其他優良期刊則依期刊等級分別核給獎勵點數4至8點，以激勵教

師投稿國際知名期刊，提升本校國際學術地位。 

四、 獎勵114年度教師學術期刊論文獎勵申請案計有134件申請，依據本校「學

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符合申請條件領域排名百分比（R）為前25%者56件，

獎勵金為47萬7,502元；領域排名百分比（R）為後25%者78件，獎勵點數為

473點(如附件3)，依爰例獎勵金1點為新臺幣1,000元，獎勵金為47萬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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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所需獎勵金金額為95萬502元。 

五、 其中機械能源與工程學系張烔堡教授於114年12月份提出申請(獎勵金額1

萬元)，但張師於115年2月1日離職，本案依規定核發，惟後續本處將修改法

規，要求獎勵對象於核發獎勵年度須仍為本校在職專任教師(含專案)或為契

約研究人員。 

六、 上述獎勵金，擬由本校「產學績效獎金及校務研究推廣績效獎金(BB-007-2)」

支應。 

決議： 

一、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原則，案內獎勵人員李永琮老師自行迴避。 

二、 其餘照案通過。 

※ 提案事項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有關本校「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第 13、14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目的主要為說明受獎勵者之身分及對象，於核發獎勵年度時仍須

為本校在職專任教師、以校務基金聘用之專案教學人員或契約研究人員，

並做條文條次調整。 

二、 檢附奉核准簽、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及現行獎勵辦法如附件

4、5、6、7。  

決議： 

一、原第13條修正移列為第10條。 

二、第10條修正為：本辦法獎勵對象須為本校在職專任教師、以校務基金聘用

之專案教學人員或契約研究人員，始得提出申請。各項獎勵申請及審查作

業，每年另行公告辦理。 

三、其餘條文/次不變。 

※ 提案事項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有關本校「國立嘉義大學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第4條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主要為說明獎勵對象於核發獎勵年度須仍為本校在職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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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務基金聘用之專案教學人員或契約研究人員。 

二、 檢附奉核准簽、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獎勵辦法修正草案及現行獎勵辦法

如附件8、9、10、11。 

決議：考量產學合作績效係教師任職期間實際貢獻所累積成果，獎勵核發不受教

師身分異動影響，爰本案撤案。 

伍、臨時提案 

※ 提案事項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案由：有關本校推薦教師參加教育部 115 年度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申請案，提請追

認。 

說明： 

一、 教育部於 115 年 4 月 16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52204542H 號函知各大學校

院關於 115 年度玉山學者計畫申請及相關作業等規定，本校 115 年度玉山

學者計畫核定申請名額為 1/3 個單位(亦即 1 名玉山青年學者)，且須於同

年 4 月 24 日下午 5 時前上傳申請資料，並備文函報教育部(副知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二、 囿於前開作業時程緊迫(僅 1 週)，若循往例提送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將逾申

請期限；為避免影響教師申請權益，爰邀集原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委員另採

通訊會議方式辦理審查，以利即時完成本校申請作業，後續再提送學術審

查小組會議辦理追認。 

三、 配合前開作業時程，本處業先行通知各學院轉知有意申請教師，於4月24

日上午9時前電郵相關資料至本處，以利校內審議作業；於該截止時間計

有2位教師提出申請，分別為： 

(一) 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黃評脩助理教授 

(二) 農學院-農業生物科技學系-何秀鑾助理教授 

四、 本案因時程緊迫，為能於教育部規定期限（115年4月24日）內完成函報及

指定平台上傳作業，爰於115年4月24日9時校內收件截止後，提供通訊會議

議程、教育部相關規定及教師申請資料，並採不記名/一人一票方式進行通

訊會議和線上投票（網址：https://reurl.cc/6GK3lV），本處擇高票者辦理後

續函報教育部申請等事宜。 

五、 經投票截止後，計三分之二以上委員投票應投票數11票(總投票數9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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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黃師3票、何師6票，故本校推薦何師申請，並於截止時間前完成資料

上傳及函送事宜。 

決定：追認通過。 

陸、主席結論(無) 

柒、散會(下午 2 時 25 分) 


